[image: image1.png]


融 水 苗 族 自 治 县 人 民 医 院

关于2025年机动车停车场责任保险采购需求

说明：

1.“实质性要求”（▲）：指未满足"承保范围"、"保障对象"、"保险期限"或"数据报告"条款视为响应无效。
2.重点分配（●）：赔偿限额、附加险内容等未达标按负偏离扣分（详见评标办法）。
3.本项目所属行业为：保险行业（行业代码：J68-保险业）。

4.采购预算：1.30万元
	序号
	标的的名称
	数量及单位
	服务要求

	1
	机动车停车场责任保险
	1项
	▲承保范围：覆盖停车场运营过程中由于被保险人或其雇员的过失而致使行驶或停放在保险单所载经营性停车场区域范围内的机动车损毁或者全车丢失，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含港、澳、台地区，下同）法律（以下简称“依法”）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经济赔偿责任及相关法律费用。

▲保障对象：融水镇拱城街73号（融水苗族自治县人民医院停车场），车位数量：304个。
●赔偿限额：年度累计赔偿限额≥130万元，单次事故赔偿限额≥130万元。其中每个车位年度累计赔偿限额≥20万元，单次事故赔偿限额≥20万元。

●理赔时效：接到赔偿保险金的请求后，应当及时对是否属于保险责任作出核定；情形复杂的，应当在三十日内作出核定。

▲保险期限：1年（自合同签订之日起算），无缝续保优先。



	一、商务要求

	▲竞标报价要求
	1.报价为全包价（含保费、税费、风险管理服务费等），以人民币报价，无任何后续追加费用。

2.报价不得高于采购预算1.3万元，否则视为无效响应。

3.报价需单独列明各项费用构成明细，不得仅提供总价，明细与总价需一致，无计算误差。

	合同签订日期
	中标通知书发出后10个工作日内签订合同，逾期无正当理由视为放弃中标资格。

	▲服务期限及地点
	1.服务期：1年（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计算）
2.服务地点：采购人指定的二级及以上公立医院所在地市域内。

	▲付款方式
	
1.合同签订后5个工作日内支全款。


	▲违约处理与处罚规定
	
1. 重大违约（如未承保/虚假理赔）：采购人有权单方解除合同并索赔损失。


	▲其他要求
	1. 资质要求：承保主体：持《保险业务经营许可证》（含责任保险）的保险公司；

2. 风险储备金：承诺提取保费20%作为专项理赔准备金；
3. 争议解决：诉讼管辖地为采购人所在地法院；
4. 不可抗力：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导致医院停诊时，保险期限自动顺延。




